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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将发布秸秆焚烧气象指数

 省秸秆禁烧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前印发《关于加强秸秆焚烧联动管制工作的意见》。根据《意见》，哈尔滨市全
域为禁烧区，严禁任何野外焚烧秸秆行为；我省将根据气象扩散条件、空气质量现状及空气质量预报等情况，确定秸
秆焚烧区域和时间，发布秸秆焚烧气象指数，分级加强秸秆焚烧管理。

 根据《意见》，我省将设立两类秸秆禁烧区。哈尔滨市、绥化市、省农垦总局辖区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促进耕地
质量提升试点县全域为禁烧区。其他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的城镇建设区，包括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建设区周
围20公里；机场周围20公里；沿高速公路两侧各10公里，铁路两侧各5公里，国道、省道公路干线各5公里；粮库、油
库等仓库周围5公里；旅游景区、自然保护区、文物保护区、林地和重要通信、电力设施周围5公里为禁烧区。在秸秆
禁烧区，严禁任何野外焚烧秸秆行为，坚决做到全时段、全范围“零焚烧”。

 秸秆禁烧区以外的区域为秸秆非禁烧区。在秸秆非禁烧区，当气象扩散条件或环境空气质量二者任一不允许时，坚
决禁止野外焚烧秸秆。

 根据《意见》，我省将建立秸秆焚烧管制协同联动机制，根据气象扩散条件、空气质量现状及空气质量预报等情况
，确定秸秆焚烧区域和时间，发布秸秆焚烧气象指数，分级加强秸秆焚烧管理。

 当秸秆焚烧气象指数1级、2级，环境空气质量良好、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时，非禁烧区可有序组织焚烧秸秆。遇有特
殊天气或是秸秆焚烧气象指数3级、4级时，全面禁止野外焚烧秸秆，避免大气环境污染。当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发布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或当空气质量已达到中度以上污染时，辖区内全面禁止焚烧秸秆。

 根据《意见》，我省将加强对非禁烧区秸秆焚烧管制。当秸秆焚烧气象指数级别和环境空气质量同时达到焚烧秸秆
条件时，将以村（街道）为单位组织农户、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在指定地点、指定时段集中焚烧秸秆，并密切关注空气
质量变化情况和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，确保在秸秆焚烧时段局地、短时的空气质量污染程度不超过中等污染，保证秸
秆焚烧科学有序、安全可控。

 当秸秆焚烧气象指数达到不允许焚烧秸秆级别时，立即停止焚烧秸秆，妥善处理现场，保证火点不复燃。在空气质
量重污染或当地政府发布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时段，无论何种秸秆焚烧气象指数级别，必须全面禁止焚烧秸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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